

梁政复〔2020〕184号

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拨付乡村
公共服务岗位补贴的批复

县人社局：
[bookmark: _GoBack]你局报来《关于拨付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的请示》（梁人社请〔2020〕13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根据《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劳务协作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同意将退回财政的培训资金94340元，用于安排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。

附件：关于拨付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的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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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县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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